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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社會法律事件簿」短篇小說創作競賽 

「 公訴檢察官 」            作者：徐維嶽 (雲林第二監獄) 

      

創作理念： 

    刑事案件於偵查中如何抽絲撥繭釐清案情，惟賴檢察官的社會歷

練、經驗及縝密訊問。而公訴檢察官倘非原刑案偵辦檢察官，就系爭

刑案之瞭解程度則有待商榷。實務上，欲期待公訴檢察官調查對被告

疑為有利之證據，常有期待不可能之情狀。期許公訴檢察官能秉持捍

衛正義之精神，勿存偏見，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亦應予以積極調查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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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訴檢察官    大綱 

 

    檢察官對於刑事案件之偵查結果，究竟是否是起公訴，

誰也不敢斷言。但是，對於犯罪嫌疑明確之被告，檢察官可

以斟酌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緩起訴亦或職權不起

訴處分，標準何在？ 

正所謂：悲歡離合總無情，是非黑白不由已。一切端視

被告自已的造化了。 

面對刑事被告離奇的死亡，檢察官除了解剖相驗屍體，

查明有無他殺嫌疑外，如何透過其他刑事偵查技巧或法庭詰

問方式，抽絲撥繭釐清案情，以查明真相，惟賴檢察官的社

會歷練經驗及法庭詰問攻防之縝密與否，而公訴檢察官接續

蒞庭工作，更應秉持捍衛正義之精神，對被告有利之證據亦

應積極調查釐清，勇於任事。 

一樁命案的真相，在公訴檢察官於法庭詰問及主動調查

證據勘驗時，意外發現驚人的真相，何以承辦警官會在會同

法院勘驗現場時失聲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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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首 

繞過大林鎮糖廠，沿著省道台一線往北走，進入斗南鎮

後，著名的火車站便聳立在右前方。 

該火車站係日據時代，由當地木匠用台灣檜木所建造，

是一棟日西合璧，美侖美奐的建築物，因為被視為時代文明

開化的古蹟象徵，所以外觀一直被慎重保存至今。 

幾乎所有來雲林縣觀光的遊客們，只要是搭火車前來者，

不論是前往北港朝天宮、古坑劍湖山、西螺醬油釀製廠，亦

或台塑六輕廠參觀者，因為雲林縣北港鎮、西螺鎮、古坑鄉

及麥寮鄉等鄉鎮並沒有火車站，所以都會先到斗南火車站一

遊。 

從斗南火車站正前方的中山路往北走，與台一線交叉路

口的右側，便可發現保有日式檜木建築的舊分局仍殘留著。 

門前左右兩側各有一株老榕樹，榕樹的氣根已佈滿在前

方高一米五的矮牆四週，像是分局的守衛者。 

轉角一隅，有棟二層樓磚造西式建築，與時下廉價模造

磚房不同的是，它是用手工生產的防火材質紅色磚塊堆砌建

造而成，格外顯現出典雅的氣息。 

此處便是知名的斗南分局 

……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許，灰濛濛的天空中，細雨淅瀝

的飄落時分。 

一部銀白色馬自達四門轎車，駛至斗南分局的門口。 

吳清火被陌生的行動電話鈴聲吵醒，發現自已不知不覺

間睡著了。電話鈴聲來自分局門口的陌生男子吧，門口員警

正在應對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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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上傳來腳步聲，值班員警打開偵查隊長室的門，一

臉嚴肅。 

「來了一位民眾說要自首1(註 1)」 

「誰？」 

「住田頭的那位蔡志明。」 

「咦？」吳清火慌張地坐起身。「蔡志明要自首什麼？

是昨天的槍砲案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先讓他在詢問室等。」 

「這是怎麼一回事？」吳清火試著整理思緖，但是腦袋

因剛睡醒，不太能思考。 

「我知道了，我去看看。」 

吳清火喝口茶潤喉提神，提步到大廳旁的詢問室，門前

站著一名瘦骨嶙峋的男子，他衝著吳清火笑。 

吳清火起先以為是個陌生人，但總覺得看過這男人。他

確實看過對方的眼神和表情，那笑容是國中同學蔡志明的笑

容。 

吳清火為他拉開椅子，蔡志明緩緩坐下。 

吳清火之所以沒有一眼認出他來，是因為他瘦到和最後

一次見到他時判若兩人的地步。他的臉頰清瘦，下顎尖細。 

「好久不見。」蔡志明說道。 

「志明，你怎麼會來這理？」 

「我來找你呀。」 

「找我？」 

                                                      
1
 註 1：「自首」刑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

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按自首的動機不一，有出於內心悔悟，有被客觀情勢所迫，

亦有基於預期獲邀減刑寬典而自首者。若自首一律減輕其刑，不僅難獲公平，且有使人

有恃無恐，而助長犯罪之虞。故自必減主義，顯難因應各種不同動機之自首案例而獲致

實質之公平。而自首得減主義，則委由裁判者視個案具體情況決定減刑與否；在運用上

較富彈性，且能使真正悔悟者，可藉減刑以獲自新，而狡黠兇殘之徒，不能藉減刑寬典

而恃以犯罪，始符公平之旨。故刑法於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時，將六十二條關於自首減

刑之規定，由舊法之「減輕其刑」，修正為「得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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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志明點頭，向外瞄了一眼。「這二天應該有人

報車輛失竊吧？」 

吳清火停止呼吸，知道了他指的是什麼。 

「昨天下午，我在派出所旁偷了一輛汽車，現在就停在

分局門口，我是來自首的。」 

吳清火和蔡志明對看一眼，然後輕輕點頭。「依照程序，

我們須先製作警詢筆錄，再將你移送地檢署，由檢察官複訊，

至於檢察官會如何處理，就看你的造化了。」 

蔡志明看著吳清火，他點了點頭。 

吳清火打開訊問室的門，指定二名員警和蔡志明一起進

去製作警詢筆錄。 

…… 

余惟岳檢察官依例先對被告蔡志明做人別訊問(姓名、年

齡、籍貫、職業及住居所)，確認被告身份後，立即依刑事訴

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對被告為訴訟權利之告知。 

「蔡志明你涉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攜

帶凶器竊盜罪，你可以保持緘默，得選任辯護人，亦得請求

調查有利之證據。是否瞭解？」 

蔡志明看著書記官飛快敲打鍵盤迅速出現在電腦營幕上

的筆錄，緩緩點頭道：「嗯！我瞭解。」 

「你有要選任辦護人嗎？」 

「不用。」 

「對於警察移送你涉嫌加重竊盜，是否承認？」 

「我承認。」 

「有沒有其他人和你一起去竊盜？」 

「只有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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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相片)你所竊盜的是相片中所示的這一部銀白色

馬自達，車牌號碼 JP-7185 自小客車？」 

「是的。」 

「你認識被害人郭湘妮嗎？」 

「不認識。」 

「竊盜時間？」 

「是在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 

「在何處偷的？」 

「在斗南鎮中山路，靠近派出所旁的停車場。」 

「用何工具行竊？」 

「我是先用螺絲起子打開車門，再用自備鑰匙把車開走。」 

「為何要行竊？」 

「當時只想偷來做代步工具。」 

「警訊筆錄是否都實在？」 

「都實在，我看完後才簽名的。」 

余惟岳檢察官諭知：被告限制住居、請回。 

蔡志明簽完名後，抬起頭一臉狐疑望著檢察官。 

「我可以走了？」 

「難不成你想留下來過夜。」 

「不是不是」蔡志明邊搖手邊說著。 

書記官沈哲正以為偵訊已經結束了，已按下停止錄音及

錄影鍵，但對蔡志明而言，卻像是談話的開始而已。 

「我可以知道這個案件會起訴嗎？我是主動自首的，依

法律規定，是要減輕其刑的。」蔡志明試探性的問著。 

書記官原以為被告對法律一竅不通，沒想到竟提出如此

尖銳的問題，因此嚇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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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惟岳檢察官先看了一下書記官，指示：「沈官你先把

筆錄整理一下。」隨即轉頭探出身子，開口說道：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自首是得減輕其刑，但卻不是必

減輕其刑。檢察官對於刑事案件的偵查終結，會考量犯罪情

節、動機、目的及所生危害等具體情事，來決定究竟是要提

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緩起訴、職權不起訴處分或不

起訴處分，但是，不管做何種決定，原則上是不會先公開心

證的，這樣你瞭解嗎？」 

蔡志明嘆了一口氣。他說： 

「我懂了！」 

余惟岳檢察官看著蔡志明正要起出偵查庭時，忽然想到

什麼似的，問到： 

「蔡志明，你怎麼會一偷完車，隔天就去自首呢？」 

蔡志明立刻回答： 

「這部車不是我應該偷的。」 

余惟岳檢察官微微點頭，眼睛卻閃閃發光。 

沈書記官很少見余檢在偵訊後又隨性詢問被告問題，所

以小心問道： 

「余檢，是不是有特別的狀況，要不要重新製作筆錄？」 

「不用了，退庭吧。對了，你聯絡一下斗南分局偵查隊

長吳清火，請他下午三點來我辦公室。」 

沈哲正書記官好像在探索什麼似的凝視著余惟岳檢察官

恭敬的回答道： 

「好的，我馬上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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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施的微笑 

 

週日上午十點，郭湘妮開著從警察局領回的汽車抵達台

一線外環道路旁的「超擎汽車保修廠」。 

因為汽車失竊剛領回來，為了安全起見，郭湘妮不得不

立刻將汽車開至保修廠慎重檢查維修一翻。 

郭湘妮她披著薄如蟬翼的天藍色紗巾，穿著一件袒露雙

肩的黑色洋裝，手上戴著一雙白手套，顯得非常清純。她不

僅年輕貌美，而且衣著講究、時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

她輕推車門下車。 

此時保修廠辦公室門開了，一位中年男子走出來說： 

「妳好，我是保養廠老闆宋世俊，請問你是要保養還是

維修車子嗎？」 

郭湘妮輕撥長髮後，說： 

「宋老闆，是這樣的，我這部車子前幾天被偷了，剛找

回來，所以想請你幫忙檢查一下，看有什麼地方要維修的，

另外順便保養一下。」 

「好的，沒問題。」 

打過招呼後，宋世俊一直盯著郭湘妮的臉看。 

確實是個聰明的美女，看著她雙眸生輝，臉色白皙卻又

微微透紅。女人的臉可藉化妝來掩飾，如果沒看到未上妝時

的真面目，就不知道實際狀況。但是她不知怎的，乍看之下

就像患有嚴重貧血似的，然而，仔細一瞧，卻又不像貧血似

的，可也不能說是天生麗質，說不定是飽受失眠之苦所造成

的紅漾慘白吧！ 

儘管如此，她的櫻唇上仍帶著奇妙的微笑。說「奇妙」，

是因為那種微笑給人感覺好像不是發自內心似的。宋世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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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這個女孩是不是不管再怎麼悲傷或憤怒，臉上也都能始

終掛著微笑呢？ 

「宋老闆，我的臉上有什麼嗎？」 

被對方這麼一問，宋世俊也慌了手腳。 

「沒有啦！因為你長的很像一個外國影星，我正絞盡腦

汁在想那個影星到底叫什麼名字來著」 

宋世俊很巧妙地搪塞過去。郭湘妮則眼睛略為一亮說： 

「在老婆面前，可不能說太多這種話哦！啊！有人好像

到了。」 

她好像聽到什麼聲音似的說道。 

不久，有名公司員工來了。 

一個叫李文田的年輕男子，約莫二十歲，身材削瘦，載

著眼鏡。 

宋世俊嘴角微揚。 

「他是我的員工，不是我老婆。」接著又說： 

「文田，你先幫這位小姐檢查一下車子，順便做保養。」 

李文田好像接到什麼命令似的，立刻跟著來到車旁，緊

接著進行檢查並更換機油。 

郭湘妮眼裡閃著光，問道： 

「大概要多久？可不可以保養好後，開到前面台一線右

轉約三百公尺處的湘妮檳榔攤給我？」 

「湘妮檳榔攤！」宋世俊無預警的吼叫著，接著說： 

「我就說嘛，就覺得你很面熟，我常去跟你買香菸檳榔，

妳有印象嗎？」 

郭湘妮臉上依然保持微笑。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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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你這麼一說，我還真的有點印象。宋老闆，那

以後要拜託你了。你開修車廠，只要有你幫忙，我就不用担

心車子的保養和維修問題了。」 

李文田轉頭望著郭湘妮片刻，隨即持續手上的動作，心

想：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這個檳榔西施看來並不在乎

老闆色瞇瞇的眼神，也不知道老闆熱情的真相。 

「沒問題，一切包在我身上。」宋世俊說。 

「你還不打算結婚嗎？」 

宋世俊無厘頭的追問郭湘妮。 

「因為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對象。」 

郭湘妮以手掩口，好像很難為情似地回答，臉上竟然仍

保持微笑。 

「是不是妳的眼光太高了？妳長得這麼漂亮，又這麼會

打扮，身邊的追求者一定一大堆。可能是妳的西施生活，每

天和不同的男人接觸生活，自然而然眼光也變得很高了。」

宋世俊繼續說。 

然而，郭湘妮回答的卻相當尖銳： 

「我只賣香菸、檳榔，不賣身的！」 

在場的人似乎都變了臉色。 

不過郭湘妮好像絲毫未受影響。她似乎眉毛曾經輕動了

一下，但嘴角的微笑仍一如往常。 

不知是否為了緩和尷尬的氣氛，宋世俊突然轉變話題。

「要防止失竊，除了考量停車地點不要太偏僻外，可以加上

十字鎖在方向盤上，也可加排檔鎖，這樣一來小偷看到這麼

多鎖，也比較不願意花長時間來偷車。當然，還有一招必殺

技，就是安裝斷電開關，讓竊賊無法發動車子，除非小偷是

開吊車來把車吊走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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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聽完，哄堂大笑，就只有郭湘妮臉上的微笑還是一

成不變。 

不過，剛才一度造成緊張的氣氛似乎因此而緩和了下來。

接下來到汽車保養結束為止，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閒談。 

「宋老闆，我打個電話，失陪一下。」 

郭湘妮說著，邊看錶邊站起來。宋世俊也反射性地看了

一眼自已的手錶，上面指著十一點十分。 

李文田因想上洗手間而離開，這時宋世俊追上來，在他

耳邊說： 

「文田，剛才我是不是說錯話了？」 

「沒有吧！應該是湘妮小姐回應的方式太過頭了。」 

「可是這樣對郭小姐很不好意思吧？看她那微笑的樣子，

也可以知道她相當有修養。」 

宋世俊皺著眉喃喃自語。就在此時，郭湘妮走進保修廠。

然而，郭湘妮臉上那一貫的笑容仍未消失，她說： 

「宋老闆，非常抱歉，特意來保養車子，我卻忘了帶錢

包。」 

「郭小姐，那個沒關係的，人都有三不便，下次保養再

一起算好了。」 

宋世俊直接了當地說。 

「可是，第一次保養就賒帳，總說不過去，不管怎麼說，

麻煩你和我回去一趟，我拿錢給你，跟我走吧！」 

「既然妳這麼堅持，那就請妳帶路。」 

宋世俊邊說邊看了郭湘妮一眼，結果大吃一驚。因為她

臉上那謎樣的微笑，剛才消失了一會，現在又再度浮現了，

那種笑容簡直可以稱為「西施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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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他殺死亡 

 

十月一日上午，這天的天氣顯得異常陰霾，好像就要下

雨，但卻不見烏雲佈於天空，彷彿生著悶氣的女孩般，著實

令人捉摸不定。 

余惟岳檢察官在法院的餐廳和沈哲正書記官一起吃午

餐。 

「檢座，外勤相驗屍體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我一想到把

屍體翻來翻去查驗有無外傷，就覺得倒味口；如果還要解剖

的話，那天我一定沒辦法吃肉，就算再好吃的牛排，我也不

會有一丁點的食慾。」 

沈哲正還沒吃桌上的滷豬腳，只喝了一杯白開水，然後

一邊嘆氣一邊說出這些話來。 

「你剛任書記官不久，我了解你的感受。但是你要知道，

這是我們地檢署工作的一部份。面對自已至親的人，在目睹

死亡或解剖時，甚至可以感受到肉體上刀割的痛苦，我們在

執行公務相驗屍體時，一定要有同理心。」 

余惟岳檢察官並不是在說客套話，他只是把相驗屍體時

的一些實際情況說出來。 

「嗯！檢察官要值內勤偵辦刑事案件；又要值外勤相驗

屍體，工作還真是辛苦，還好今天外勤沒有分局呈報需要相

驗的，不然檢座還有得忙了。」 

沈哲正立刻說道。 

余惟岳彷彿受到刺激，咻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椅子被撞

向背後的牆壁。隨後他兩手撐在桌上，微微探出身子，表情

僵硬的問道： 

「你知道檢察官在輪值外勤有什麼忌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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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忌諱？」 

「原則上，在相驗屍體時，因為死者衣物要全部脫下，

以利驗明有無外傷，所以對於死者要心存敬意，尤其不可在

言語上有任何的輕浮嬉笑；在穿著上，則儘量不要穿著毛線

或其他棉製品的衣褲，避免吸收屍體上的屍臭味；在相驗完

屍體，尤其是解剖屍體後，通常會先回地檢署辦公室待一下，

之後再回家。」 

「言語上不可輕浮，是怕對死者不敬，引發家屬不滿？」 

「那倒不是主要原因。」 

沈哲正納悶的問： 

「喔！那主要忌諱的原因是什麼？」 

余惟岳檢察官緩緩放下筷子，說： 

「三個月前，北平西路有件自殺相驗案件，是一位年輕

女子跳樓自殺，當時虎尾分局報請相驗後，由一位分發不久

的林姓偵查佐陪同相驗，驗屍時，死者必須卸去身上衣物，

該名偵查佐在屍體旁邊喃喃自語輕聲說了一句『好漂亮！好

可惜哦！怎麼會想不開呢？』……。」 

「然後呢？」 

沈哲正好奇十足的追問。 

「這名偵查佐叫林瑞金，目前還在虎尾分局任職，你可

以去問他。」 

「檢座，拜託啦！後來怎麼了？」 

沈哲正很在意的懇求接著問。 

余惟岳檢察曾嘆口氣說： 

「他回去後，莫名的發高燒，身體極度不舒服，連續看

醫生一週都治不好，後來家人幫他拿衣服去收驚，師父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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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卦就說：有女鬼纏著…。等他到殯儀館向死者上香致意，

才立刻康復的。」 

「天啊！真是邪門。」沈哲正一付捏把冷汗似的。 

沈哲正好奇心大起，又接著問：「除了這些之外，還有

其他忌諱嗎？」 

余惟岳檢察官瞇著眼，拿起筷子作狀欲敲打沈哲正的頭。

說道： 

「還有一個最重大的忌諱！」 

沈哲正張大眼。 

「啊！還有一個最重大的是什麼？」 

余惟岳檢察官皺著眉頭說： 

「就是在輪值外勤時，絕對不要在下班前提到『還沒有

呈報相驗』的字眼。」 

「哦！為什麼？」 

「你就別再問了，明天再告訴你原因。」 

沈哲正凝視著余惟岳檢察官，好像在訴求什麼。 

「可是…」沈哲正欲再提問的同時，余惟岳檢察官的手

機響起來了。 

「我是余檢，請說。」 

「報告檢座，有二件外勤相驗，斗南和台西各一件。」

電話中傳來法警室的通知。 

「我知道了，通知法醫和司機，20 分鐘後出發，先前往

斗南相驗。」 

余惟岳檢察官掛斷電話後，似笑非笑的看著沈哲正。 

「檢座，有外勤報驗了哦？」 

「是啊！你都開金口了，怎能沒有報驗？」 

「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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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跟你說的一最大忌諱。」 

……… 

窗外飄起了小雨，淅淅瀝瀝的，空氣中的燥熱也被一陣

陣涼爽的微風驅散了。 

一會兒，細細的小雨連成了線，然後變成了豆大的珠子，

沖向潮濕的地面。 

外面的街道很安靜，就像是故意禁止任何人闖入似的，

道兩旁的路燈也是靜謐的，照出微弱的光，投射在打瞌睡中

宋世俊的臉上。對面住家裡所有的窗戶都是黑黑的。忽然，

宋世俊醒了，好像夢到了什麼。他急忙的朝牆上掛鐘看去，

目光對焦在時針上，並且慌慌張張地從椅墊上站起來。 

「剛才明明只是五點半，怎麼才瞇一下眼，竟變成六點

半了呢？真是的！」宋世俊不解地自忖著。 

「文田！文田！」 

宋世俊大聲嘶吼著，慌亂之中，他不小心左手一甩，桌

上的陶瓷馬克杯就掉到地上了，應聲破碎。 

雨越下越大，李文田從升高汽車的底盤下鑽出頭來，望

著不知所措的宋世俊，問道： 

「怎麼了？老闆。」 

「呼！沒什麼，我答應郭湘妮六點去她家牽車來保養，

現在已經六點半了，我先趕過去，店裏你看一下。」 

宋世俊一臉從驚嚇中回魂的樣子。 

「厚！我知道了啦。又不是什麼大事，這麼緊張幹嗎？」 

李文田抱怨式回答著邊繼續鑽入汽車底下工作。 

……… 

一戶三合院平房緊挨著三結村裡的街道，這三合院還是

那種傳統老式的結構，左右對稱，並且院前有一片小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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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曝曬農作物使用。這種傳統式三合院建築，在三結村中

隨處可見。常年的風吹日曬，讓三合院空地前的鐵製大門已

是鏽跡斑斑，明顯喪失任何防閒作用，可是還是人們進出三

合院都必須依靠的唯一通道。沿著鏽跡斑斑的鐵門進入，穿

越院前空地，打開房門，就可以依次進入客廳、起居室、臥

室、廚房。另外廚房左側開了一扇小門，可通到旁邊備有一

個流動式簡易車庫，車庫是直通到前面的院子。 

入秋的雨夜，正在三結村的村庄裡醞釀著新一天的靜謐，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此時的這裡都顯得既僻靜又毫不起

眼。 

宋世俊開著車轉入敞開的三合院大門，匆忙的將車停在

院前空地，立即小跑步的下車來到微啟的大廳門前。 

屋內一盞微弱的小黃燈，在雨夜中像是被遺棄的小情人，

顯得孤寂又無助。 

「湘妮！湘妮？妳在家嗎？」宋世俊存疑又著急的重複

呼喊著。 

十秒，三十秒，一分鐘，時間流逝著。沒接電話，會不

會是等到睡著了；還是在洗澡才沒聽到？宋世俊腦察閃過各

種可能的念頭。 

湘妮，她消失了。 

他在腦裏大喊：湘妮！你在嗎？ 

什麼都沒有，原先的那種安心感也隨之消失。他一面奮

力抵抗恐慌那股陰沉的拉扯力量，一面呼喚她的名字，喊了

又喊。 

終於，現實感嗖一聲席捲而至，沖走陰暗。宋世俊充滿

恐懼，他睜大雙眼，倏地推門而入，四處查看。 

周遭陷入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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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世俊在房間內東奔西竄，大呼小叫。空氣中充滿恐怖、

嚇人、驚悚而令人窒息的味道，一股說不出的感覺，宋世俊

忽然一陣感慨。不過，在這片刻的混亂當中，這個念頭未免

怪異。 

他眼角餘光瞥見什麼，轉頭望向車庫。眼前的景象讓雨

夜中三結村村庄內的那份安詳與寧靜消失殆盡。他不禁懷疑，

他此刻置身的這個世界裏，怎麼可能有安詳與寧靜的存在。 

距離宋世俊一公尺處有一個車庫，垂掛著綠色帆布，遮

擋住車庫外紛飛的落雨。帆布破了，鋸齒狀的碎片斜靠在鐵

架上。有個女孩躺坐在車內駕駛座上，雙手緊握方向盤，瞪

著佈滿血絲的雙眼，眼神裏盡是瘋狂。一道怵目驚心的勒痕

橫過脖子，宋世俊可以透過車窗看見裡面的眼珠，鮮紅色血

液歪歪扭扭地滴落那人下巴。 

宋世俊腳步踉蹌地跑到最遠那面牆，整個人靠上去，不

可置信地呆立著。 

大雨來得又急又猛，彷彿上帝吸乾了海洋，再怒氣騰騰

地吐在它們頭上；更猶如泣訴著湘妮遭他殺死亡般，盡情的

哭泣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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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動調查證據釋疑 

 

雲林地方法院位於虎尾鎮明正路，是一棟老舊建築。刑

事庭第二庭的法官們是二年前的原班人馬。 

上午九點三十分，涂三虎法官走進刑事第二法庭。 

這個法庭沒有窗戶，燈光和空調等設備都是一流的，空

間幾乎是小法庭的三倍大，旁聽席座位足以容納六十人左右。

在這裏接受審判的人，對於法庭設施的完備與否，應該沒有

任何異議才對！ 

余惟岳檢察官已經坐在法庭左側的檢察官席上了。徐兆

東律師走進來時，他輕鬆點頭行注目禮，眼中充滿了無窮自

信。 

旁聽席上坐著十多位被告親友及旁聽者。因為法院審理

檢察官提起公訴案件，並非偵查中的案件，沒有偵查不公開

原則2(註 2)的適用，所以是開放旁聽的。 

宋世俊的親友當中，妻子和子女坐在後方。她們嘴唇緊

閉，表情緊張，和審判長涂三虎法官視線相遇時，立刻把臉

偏向一旁去。 

宋世俊坐在最前排的中央。他臉色蒼白，兩眼佈滿血絲，

大概已經失眠二、三天了吧！他凝視著涂三虎法官，眼中似

乎充滿了祈求的心情。 

「現在開始審理被告宋世俊涉嫌殺人一案。」 

涂三虎法官以渾厚而清澈的聲音宣告開庭。 

                                                      
2
註 2：「偵查不公開」一相關條文明定在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此原則一方面在於維持偵查效

率之考量，亦即防止因偵查內容之外洩而導致湮滅證據或勾串、偽證等，影響偵查進行

之不利情事發生。另一方面是基於當事人及關係人名譽之保護。蓋因犯罪嫌疑人在未經

法院依證據認定有罪之前，應受無罪推定。是故，偵查不公開原則亦有將其稱為「名譽

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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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宋世俊站起來，由法警引導走上法官席正前方的

證人台。 

人別訊問，這是為了確認此人是否為起訴書所記載之被

告的一種形式上的質問。 

審判長涂三虎法官依姓名、住址、身分證字號、出生年

月日、職業等順序進行訊問；宋世俊則以低沈但清楚的聲音，

明確的回答。 

徐兆東在辯護律師席上可以清楚看見他的側臉。他坐在

被告席上時，不知是因羞愧的緣故，始終低著頭。但此刻在

面對合議審判3(註 3)的法官們時，卻抬起頭來注視著判長，

絲毫沒有膽怯的樣子。據說如果法官經驗豐富，甚至可以憑

直覺，從被告回答這種例行訊問時的態度，來判斷其有罪或

無罪，或者是否該給予緩刑等。 

徐兆東律師心想，從這方面來看，宋世俊的態度大概會

給合議庭的法官們很好的心證吧？只是涂三虎法官在中途稍

微皺了一下眉頭，使他有點擔心。 

宋世俊一回到原來的座位，余惟岳檢察官就站起來朗讀

起訴狀。 

那些話對徐兆東律師而言，並沒有任何新鮮的感覺，因

為他已詳閱卷宗，了解整個案件的發生經過……。 

起訴狀朗讀完畢，宋世俊再度被喚到證人台。 

「被告你因剛才檢察官所陳述起訴狀的理由而被起訴，

對此有何想法？被告依個人意願，可以對部份或全部的問題

拒絕發言，保持緘默。但是，被告在此法庭的一切發言，都

將可能被採用為對被告不利或有利的證據，是否了解？」 

                                                      
3
註 3：「合議審判」－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之 1 規定：除簡式審判程序、簡易程序及

第 376 條第 1 款、第 2 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所以審判庭原則上有

三位法官，除審判長外，尚有受命法官與陪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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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三虎審判長說完後，宋世俊立刻回答： 

「我沒有謀殺郭湘妮。我對天地神明起誓，我是無辜的！」 

「好。」 

涂三虎審判長點頭說道。在宋世俊回到座位的同時，余

惟岳檢察官也站起來開始陳述： 

「被告方才說有自已與郭湘妮遭勒殺一案並無任何關係。

當然，在法庭上否認行兇乃是被告的權利，被告即使說了謊

言，和其他證人所述不符，也不適用於偽證罪，此乃法律常

識。」 

「然而，被告宋世俊當初在警局接受詢問時，卻曾經哭

著保持緘默，沒有否認犯案！這從等一下開示做為證據的警

詢筆錄即可獲得證實。可是被告後來在檢察署接受偵訊時，

卻又轉而堅決否認行兇。當然，這種態度上的變化經常可以

在犯罪者身上發現，並非僅限於這位被告……」 

余惟岳檢察官說到這裡就停住，對著宋世俊這邊投以一

個吊詭的暗示眼光。感覺上，他的暗示與其說是向著被告席

上的宋世俊，不如說是衝著坐在他後方的徐兆東律師而來。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犯罪者，不，嫌疑犯那種如同口

頭禪般的反覆辯解，不外乎是『被警察刑求，受到肉體與精

神上無法忍受的痛苦，迫於無奈才照警方的意思招供的。』

這種說法佔了九成以上。然而，被告宋世俊並無此類辯解。

檢察官問過他好幾次：『在警察局有沒有被刑求？』他卻老

是說：『絕對沒有那回事！』有偵查檢察官的偵訊筆錄可以

佐證。」 

「當然，光憑被告的自白或保持緘默，就將之定罪，在

審判上是很危險的。我身為檢察官，必須根據確切的證據來

證明其供詞是否屬實，這乃是當然的義務。但另一方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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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不想到『無罪推定主義』4(註 4)，在被告宋世俊身上仍

有其適用。」 

「勒殺！這種殺人方式乃是非常陰險邪惡的。它並非一

時衝動所引發的忘我行為，而是歷經一定時間冷酷的籌謀，

並且在行兇當時還必須狡猾地壓抑自已感情，偽裝成冷靜的

樣子！」 

「總而言之，為了證明被告是否涉嫌殺人，公訴人希望

法官能履勘現場，並且准予被告以證人身份接受詰問，及傳

喚本案承辦警官林金水到庭作證。」 

「有關本案的證據清單，詳如庭呈的公訴補充理由書所

載。」 

余惟岳檢察官朝著高了一截的法官席輕輕點頭，然後坐

下。 

接著，徐兆東律師緩緩起身說：「大體而言，勒殺這種

殺人方式，是一種非常殘忍的手段。兇手必是『膽大而妄為』！

如果光憑被告出現在被害人死亡現場一事，並不能斷言其嫌

疑最大。更何況以此做為其乃真兇的證據可說過於荒謬！」 

「當然，公訴人及庭上諸位，應該不會憑這個薄弱的根

據即斷定被告宋世俊是真兇。但根據我到目前為止閱卷所得

的調查，得知起訴偵查檢察官在推論過程中，似乎非常牽強

草率！」 

「關於調查證據方面，辯護人完全認同公訴檢察官的主

張，更肯定公訴檢察官對被告人權的維護。」 

                                                      
4
註 4：「無罪推定主義」－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

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即為無罪推定主義之明文化，同時亦為刑事訴訟法的鐵則，

也是落實保障人權的最根本原則，由於無罪推定原則是世界人權宣言，以及聯合國公民

及政治權利公約所揭示的重要基本權之一，必須將之落實於法規範與實務。在無罪推定

的原則下，法官才可能細心推敲案情，特別是對於被告有利的事實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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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審判長能准許各項證據之調查，並能履勘現場，

辯護人相信，真兇是誰總會逐漸明朗化的！」 

徐兆東律師緩緩坐下，卻望向余惟岳檢察官而微微點頭。

左嘴角揚起露出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 

審判長涂三虎法官將這一幕看在眼裏，隨即示意受命法

官和陪席法官把臉凑在一起小聲討論。 

「那麼請問公訴人和辯護人，可否釋明履勘現場的必要

性？」審判長隨後說道。 

「關於履勘現場的必要性，由我先來釋明好了。」 

余惟岳檢察官起身說著。接著說明： 

郭湘妮的屍體是在其所有的 JP-7185 號自小客車車內被

發現的，死者的頸部有明顯勒痕，是他殺沒錯。但殺人的動

機是什麼？情殺？財殺？還是臨時起意的盲殺？動機一直不

是很清楚。因為當時事件並沒有表面化，所以警方並未特別

調查，只扣押了 JP-7185 號自小客車，因此公訴人認為大概

還有未盡事宜之處。所以才希望庭上能准予履勘現場。」 

「公訴人所述，正是辯方的疑問。我甚至覺得很奇怪，

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欄並沒有說明被告有何殺人的動機，當

然，證據清單就更別提了。」 

徐兆東律師的話中好像隱含著嘲諷之意。畢竟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乃我國刑

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所明文規定。 

三位法官把臉凑在一起小聲說話。 

「當然，履勘現場也不一定會完全對其中一方有利。然

而，檢、辯雙方既然有共識，本庭也認為或許可以釐清本案

犯罪動機的疑點，所以決議准予履勘現場。但是，為利訴訟

進行，本庭決定先行詰問部分證人，包括李文田與林金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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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及以證人身份詰問宋世俊，待履勘現場後，再行訊問被

告宋世俊。檢察官和辯護人有沒有問題？」涂三虎法官問道。 

余惟岳檢察官和徐兆東律師似乎都充滿自信，同時站起

來。均答： 

「沒問題。」 

……… 

做為檢方證人首先登上證人台的，是斗南分局的警官林

金水。 

據說他的績效是雲林縣警察局第一名，前年因破獲重大

槍擊案件而獲破格升職，調任為斗南派出所所長，本件殺人

案件即是林金水警官於雨夜中巡邏所偵破，可見檢察官一定

是打算先建構案發查獲的情況，以使被告涉案的背景明朗

化。 

「我今就 104 年度訴字第 271 號殺人案做證，絕無增、

刪、匿、飾之情，如有違誓言，願接受偽證罪之處罰。具結

人林金水。」 

這位證人頭已全禿，看來是個位居要職的人。他以一種

往昔朗誦比賽時的莊重語調進行宣誓。 

「證人如有說謊，將涉及偽證罪而遭受處罰。依刑法第

168 條規定，可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過，對於自已有遭

受刑事起訴可能的內容，可以拒絕作證。」 

審判長涂三虎法官說完例行的注意事項後，余惟岳檢察

官站起來，開始進行主詰問。 

「證人目前的職業為何？」 

「斗南派出所所長。」 

「你擔任警察多久了？」 

「到今年底剛好滿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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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告訴法官，至今為止你大約，只是大約就可以，

大約偵辦過多少件刑事案件？」 

「嗯！我估算一下，大約，至少有 1500 件以上。」 

余惟岳檢察官顯然在鞏固證人的辦案經歷，加強其證詞

在本案的證明力，使法院達到無任何合理的懷疑。 

「本案件被告宋世俊涉嫌殺人一案，是你偵辦的？」 

「是的。」 

「從警卷來看，是你當場查獲並逮捕被告宋世俊嗎？」 

「是的，沒錯。」 

「那麼，說明一下你當場查獲的情形是如何？」 

「十月一日下午三點左右，我依照勤務慣例，開著警車

到轄區各分駐所督導勤務，大約六點左右，我到大埤鄉分駐

所督勤，待了十多分鐘左右，離開分駐所時剛好下著雨，我

便開著巡邏車往斗南方向走，途經三結村時，看見被告一個

人背靠著牆，靜靜站在雨中淋雨，我覺得很奇怪，便下車詢

問了解狀況，就發現有命案，所以立刻將被告宋世俊以現行

犯逮捕，並呼叫警網前來支援。」 

「當時現場還有其他人嗎？」 

「除了死者外，就只有被告宋世俊一人。」 

「你是如何認定宋世俊涉有殺人的嫌疑？」 

林金水伸手抓了一下頭皮後，慎重的說道： 

「我詢問了保修廠的員工，他們的保修有一定的價目表，

而且沒有打折的慣例，但是被告對郭湘妮小姐的保修卻都打

七折，而在死者的住處和車上也採獲被告的指紋；況且，被

告和郭湘妮小姐交往密切一事，被告的妻子並不知情，而被

告卻在警詢中編造故事，說郭小姐她有一個情人，是已婚男

人？但證明那個人的身份，卻提不出一點證據來，我認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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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第三者，根本不存在。而被告和死者僅認識四個月，若

無特殊情誼，怎可能有此交情。顯然被告編造這個動人的故

事，是想掩蓋自已的罪行，他是……」 

審判長涂三虎法官敲著法槌，對他投出了銳利的視線，

以嚴厲的語氣說道： 

「證人只要針對檢察官的問題回答，不用你來替合議庭

下結論。」 

「對不起，法官大人。」 

林金水低下頭來，冷冷說著，然後緊緊握著雙拳。 

「我的主詰問完畢。」余惟岳檢察官說罷便緩緩坐下。 

涂三虎法官望向辯護席說道： 

「請辯護人反詰問。」 

林金水警官的證詞對徐兆東律師而言，完全沒有新意可

言。可是徐兆東身為律師，也不能因為一切都已了解，就放

著不管。 

林金水警官的證言對旁聽者的影響可以置之不理，但如

果讓法官留下不利的心證，卻會直接影響到判決。 

徐兆東律師本想藉著反詰問來更正這一點，但林金水對

宋世俊似乎已經有冥頑不化的先入為主成見。因為被告在警

局做了出自本意的陳述，因此林金水警官認為他就是本案的

真兇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這種主張。 

當然，在這個階段，徐兆東律師也無法推翻他的這種主

張。 

林金水神情緊張，而且，他看著徐兆東和宋世俊的眼神

明顯充滿了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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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反詰問要直接推翻是不太可能了，但如果三位法

官心中產生了這種想法的話，對今後的審判就會缺乏冷靜公

平的態度了，這是人之常情。 

徐兆東下定決心，利用反詰問時，輕描淡寫的對檢察官

的主詰問進行反擊。 

「證人所述被告涉案部分，純為證人個人臆測之詞，不

足採信，也沒有證據能力。」 

這個陳述的確巧妙至極。感覺上不像在反詰問，反倒像

是聚集了許多智慧，完整而簡要的地擊破證人證詞的可信度。

接下來的詰問幾乎都是原地繞圈子。但余惟岳卻像是事先和

徐兆東商談過，有備而來一樣，雙方巧妙地打著太極拳。 

……… 

「宋世俊先生請上證人台，具結後由辯護人主詰問。」

審判長沈穩的說道。 

徐兆東律師慢慢調整呼吸後，開始進行正式的主詰問。 

「宋世俊先生，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已經二十年了。」 

「在斗南鎮開超擎汽車保修廠多久了？」 

「到年底滿五年了。」 

「生意如何？」 

「還好，但沒我預期的好。」 

「現在，請你確認一下，這個標有第三號物證的照片，

照片中這部汽車，是不是你幫郭湘妮保養的那台？」 

「是的，是這一部沒有錯。」 

「一般汽車保養的話大約多少錢？」 

「不算時間的話，機油及其他檢修大約一千五百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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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你如果給客戶打七折的話，也只有幾百元的

優惠而已？」 

「是的。」 

「你何時認識郭湘妮的？」 

「是她開車子來店裏保養時，才認識的。」 

「除了保養車子時，你們有聯絡或聊天嗎？」 

「有，偶而會通電話聊天。」 

「她為什麼會喜歡和你談話？」 

「我想，在她心目中我就像父親或長輩一樣吧！」 

「說實話，你是不是認為郭湘妮愛上你了？」 

「這問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只要我找她聊天，她都會

願意讓我去她家，甚至單獨來我工廠私下和我談天，女孩子

如果不是愛上一個男人，我會相信是不會如此做的。但是，

我已經結婚，我愛我妻子。不錯，我也愛郭湘妮，但和一般

人想的愛不同，那是一種特別的愛，隱藏在我心中，是出於

對她保護的愛。」 

「郭湘妮有男朋友嗎？」 

「有。當她發現懷孕時，她很緊張，手足無措，她來找

我談天時有提到。」 

「後來呢？」 

「我知道她會有麻煩，她說那人是個大人物，可他不是

好東西。特別是，和那人在一起時她什麼都不是。當她知道

她懷孕時，他非常生氣地責怪她，並強迫她一定要去打胎。」 

「你以前見過他嗎？」 

「從來沒見過。」 

「郭湘妮有沒有告訴過你，他是誰？」 

「沒有，因為她答應過他，不會告訴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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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懷孕後被男朋友要求墮胎，發生在什麼時後？」 

「她遇害前的一個月。」 

「你應該明白，這很重要。現在請你儘可能詳盡地，把

郭湘妮遇害那天的事，告訴法官大人。」 

「那天下午大約五點多，她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在

六點休息時，去她家開車子回來保養一下，我答應後掛了電

話。但我後來打盹了一下，到六點半才趕過去她家，我到了

之後，天已經黑了，看見她屋裏燈還亮著，我敲了幾次門，

都沒有人回應，發現門沒上鎖，就進去查看，我以為她在浴

室，但喊了幾次，都沒人回答，一直走到車庫，才發現她竟

然死了。」 

「發現她死亡到警察來，過了多長時間？」 

「我記不太清楚了，十分鐘左右吧！」 

「所以你被懷疑是殺人兇手，被警方逮捕？」 

「是的。」 

「宋世俊，我問你，郭湘妮是不是你殺的？」 

「不是，我發誓，我沒有殺她。」 

「法官大人，我沒有問題了。」 

「檢察官要反詰問嗎？」法官問道。 

「嗯！我詢問二個問題就好。」余惟岳說著。 

「假如郭湘妮真有男友，你認為他殺害郭湘妮的理由是什

麼？」 

「因為他重視名譽，而她又不墮胎，於是他非常憤怒，便

毆打她，進而失手殺了她。」 

「這是你的猜測？」 

「是的。」 



30 
 

「雙方還有問題嗎？沒有的話，本週星期五上午十點履勘

現場。」 

……… 

「現在勘驗陳屍所在的汽車，本案主審法官涂三虎。」 

「法官大人，能否允許被告將車子發動？」 

「徐大律師的目的是什麼？」 

「我希望確認一下被告曾經說過的話，他說過這部車他有

加裝斷電暗鎖防竊。」 

「檢察官有無意見？」 

「沒有。法官大人，我同意徐律師之意見。」 

「可以，那拿鑰匙發動吧！」 

「是的。好，行了。現在已經發動了，一切正常？」 

「是的，律師。」 

「法官大人，我可否先詢問一下吳清火隊長一些問題？」 

「可以。」法官說。 

「吳隊長，這部車是如何開到分局何管的？」 

吳清火抬起頭來說： 

「因車內是命案現場，為了慎重起見，是用拖吊車將車

子拖吊回來的。」 

「在警察局保管期間，你或其他人有沒有動過這部汽

車？」 

「我可以肯定沒有人動過它，只是為了取指紋，鑑識組

人員有在車內撒過藥粉。」 

「你所提鑑識報告中，只找到兩種指紋，被告與受害人

的指紋。」 

「是的。」 

「這段時間，警察局一直查扣保管著這部汽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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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宋世俊，現在我想請你告訴法官，你所按裝的斷電防

竊暗鎖開關在那裏？並且等吳隊長採證指紋後，操作一遍。」 

「徐律師，此舉有什麼目的嗎？」 

「法官大人，這個操作勘驗我和律師討論過，也許會決

定被告有罪或無辜，所以希望能准許。」 

「既然檢察官也認為有必要，那就開始吧！」 

「宋世俊，告訴我們暗鎖在那裏？」 

「是在右前座置物廂內左上方。」 

「法官大人，請彎身細看，廂內左上方確實有一個黑色

開關，為了慎重請准予命鑑識組採取開關上指紋。」 

「法官大人，我也認為有這個必要。」余惟岳望著顯然

未經採證的開關，咬著嘴唇說道。 

「吳隊長，麻煩你立刻採取開關上的指紋。」涂三虎輕

撫耳垂，思考式的命令採證。」 

「宋世俊，現在指紋採證已完成，請你操作斷電暗鎖給

法官和檢座看一下。」 

「是的，徐律師。現在發動車子，一按斷電開關，請看，

車子立刻熄火。現在再發動看看，完全無法啟動。」 

「你的意思，只要按下斷電暗鎖開關，車子就無法發動？」 

「是的，法官大人。」 

「這是你為郭湘妮小姐安裝的？」 

「是的。她因怕車子再次被偷找我商量，我才幫她裝的。」 

「為什麼在警詢和偵訊中，你一直不說有為郭小姐安裝

暗鎖呢？」 

「因為我們知道，除了我們兩個以外，只有郭湘妮的情

人知道安裝斷電暗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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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涂三虎鼓勵地點點頭。「請繼續，徐律師。」 

「從一開始，我們是不是就知道郭湘妮的情人身分？」 

「是的，我們早知道她的情人是誰，但卻沒有證據。」 

「我們怎麼會知道？」 

「她的情人是誰？湘妮告訴過我。」 

「你在以前的證詞裡說郭湘妮沒告訴你，那麼你撒謊

了？」 

「我是說謊了。」 

「為什麼要說謊？法官大人，這一點請容許我為被告補

充說明，被告是在我的授意下說謊的。我們請求原諒，但為

什麼要說謊？」 

「因為我們知道，只有被告的一面之詞來指控他，是毫

無用處的，況且對方又是本案的承辦人，有權有勢，可以輕

易接觸到證物。我們希望、我們想可以從做些什麼，問些什

麼入手，從他說過的或問過的話裡，套出事情的真相。」 

「法官大人、檢座，請你們回想，在警詢和偵訊筆錄中，

沒有任何一位關係人、證人包括被告在內，沒有人提到被告

第一次遇到郭湘妮是在何時，那是四個月前的事，只有被告

和郭湘妮及她的情人知道，我很留意這一點。但是，審理庭

詰問時，竟然有證人提到！」 

「法官大人，我想、我沒有問題了。」徐兆東律師拍了

拍被告的肩膀，如釋重負的說道。 

但身為警官的林金水，這時，竟然在勘驗現場哭了。 

………… 

一樁命案的真相，在法庭詰問及勘驗時，因為公訴檢察

官積極的聲請法院調查證據，意外發現驚人的真相，可若公

訴檢察官僅係形式上蒞庭，又不在乎調查證據之聲請，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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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告有利與否，更一味執著公訴之立場，排斥有利於被告

證據之調查，動輒以欠缺關聯性為由抗拒調查，又豈是司法

之正義捍衛者所應有之擔當！ 


